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林信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慕良律師

            陳昭伊律師                     

被  上訴人  旭源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南源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林昱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7月2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8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12月19日簽訂聘僱合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伊自107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

人擔任專案經理，月薪為新臺幣（下同）72,000元，嗣被上

訴人以表現不佳為由，於110年8月26日將伊由原任新竹廠研

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調任至嘉義廠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

經理。惟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且伊之專業在於研發，

並以專案經理受聘，職務內容為新型技術研發，被上訴人逕

將伊調任至職務性質不同之單位，已違反系爭契約及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屬權利濫用；其復於1

10年12月2日通知伊於同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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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終止系爭契約，顯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非合法，

則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拒絕受領伊提供

勞務，應負受領遲延之責。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

第487條前段、第235條、第234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

求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命被上訴人自110年12

月10日起至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薪資72,000元並提繳4,36

8元至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

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擔任研發二處專案經理期間負責之專

案全數失敗，致伊蒙受重大虧損，伊因而於110年2月底裁撤

該處，並將含上訴人在內之員工轉任至嘉義廠，非僅針對上

訴人為職務調動；且上訴人專長在印刷研發，伊給予在嘉義

廠實習之機會，經其同意接受印刷部經理職務，自無調職不

合法情事。又上訴人調任後，未謹慎規劃人力配置、妥善控

管產線量能，致產能、良率大幅下降而造成鉅額損失，客觀

上顯不能勝任工作，且其擅自影印提出上證1至5之機密資

料，亦未盡系爭契約之保密義務及勞工忠誠義務；另上訴人

工作態度消極，並拒絕調任品保單位，伊已無其他合適職務

可供安置。故伊以資遣方式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符合解僱最

後手段性，自屬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其請求

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

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

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

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72,000元，並按月提繳4,368元至上

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退專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8-159頁，並依判決文字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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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兩造於106年12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自107年3

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專案經理，月薪72,000元，年

薪為100萬元，僱傭期間為10年（見原審卷一第24-31、109-

113頁）。

  ㈡上訴人原在被上訴人新竹廠（址設新竹縣○○鄉○○路0000

00號）擔任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嗣被上訴人以進行組

織調整為由，於110年8月26日將上訴人調任嘉義廠（址設嘉

義縣○○鎮○○○○區○路0號）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經

理（下稱系爭調動）」（見原審卷一第33-34頁）。

  ㈢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12月10日依勞基

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21萬元

（見原審卷一第35、125頁）。

  ㈣上訴人於110年12月13日以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為提出勞務

之通知，經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回覆拒絕受

領（見原審卷一第45-57頁）。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系爭調動及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且有

違最後手段性原則，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應按月

給付薪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兩造爭點為：㈠上訴人主張系爭調動行為違法，有

無理由？㈡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否有理

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調動行為為合法：

　1.按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

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

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

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

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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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

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

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參

照）。

　2.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2項約定：「基於公司發展之需要，甲方

得視乙方專長、工作表現、潛力，調整乙方之職務、工作內

容及工作地點等，乙方同意秉持忠誠及敬業精神接受之；惟

甲方應遵守以下各項規定：1.基於公司經營上所必須。2.不

得違反勞動契約、對乙方薪資及其他工作條件，未作不利之

變更。4.調動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

任。5.調動工作地點過遠，公司應予以必要之協助。」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25頁），可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亦有於符合

系爭合約所定之情形下得予調動之約定。上訴人主張其擔任

新竹廠研發部之專案經理，並無工作不力無法勝任之情形，

故系爭調動並非合法等語，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被上訴

人抗辯對實踐廠研發投資自107年至109年5月間包括房屋、

建築物支出1,190,603元、機器設備59,692,081元、薪資、

租金支出、折舊、耗用品、水電瓦斯等費用合計40,364,972

元、折舊3,679,294元，造成被上訴人虧損達146,587,378元

等情，業經被上訴人提出損益表、部門別多期比較財務報

表、研究發展明細帳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17-135

頁），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研發部門虧損嚴重始裁撤研發部門

一節為可採。而上訴人於106年12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時雖

係擔任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然被上訴人係因研發部門

虧損裁撤，始將上訴人之職務調動為嘉義印刷部之經理，其

工作等級、薪資、獎金之發放等項目，均與原工作相同，此

有職務及薪資調整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15頁），依

此可認被上訴人考量公司業務發展，為企業經營管理所必須

之人事職務調動，合於系爭合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尚無不

當之動機與目的，且參之上訴人於研發部擔任專案經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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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發部研發項目之一為溫顯包材（見原審卷二第101

頁），則被上訴人將其調職至印刷部門擔任經理，應為其體

能及技術所能勝任，復未調降工資、職等等項目，堪認該調

動行為與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無違，上訴人主張系爭調

動行為違法云云，自屬無據。　

  ㈡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為合法：

　1.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謂勞工「確不能勝任工作」，不僅

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

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

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均屬之。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0號判決參照）。又按勞工

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

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

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

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

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

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

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

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

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516號、86年度台上字第8

2號判決參照）。　

　2.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0年8月26日調任嘉義廠擔任印刷部

及生管部經理後，其管理之產線產能、良率自110年9月起至

11月間均逐步遞減，造成公司損失，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而予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此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被上訴人提出自913-916起至1112-1118間之印刷部計畫時程

表（原審卷一第256-264頁），上訴人不爭執其形式上之真

正(見本院卷第190頁)，自堪認該計畫時程表所載確係被上

訴人公司關於產能及良率之要求，即產能達每周36至40萬以

上，收縮、彩藝不良率5％、7％，而依計畫時程表之執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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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說明所載，913-916起至1112-1118之產能依序為每周322,

040、252,128、286,650、205,877、325,160、205,877、18

1,928、216,112、220,836，彩藝不良率則為13.64％、10.5

6％、11.76％、12.09％、11.84％、13.52％、16.12％、1

1.23％、12.63％，收縮不良率則為5.41％、4.11％、4.1

8％、4.22％、6.10％、7.26％、10.75％、8.39％、6.4

8％，可見上訴人擔任印刷部管理之經理後，其產能未能提

升，反而逐步遞減，110年9月13日產能為322,040，到110年

10月29日，下降至181,928，已未能達成產能之要求。而彩

藝、收縮之不良率，均遠高於設定標準之7％、5％，彩藝、

收縮之不良率由110年9月13日之13.64％、5.41％，於110年

10月29日升高至16.12％、10.75％，亦未能達成彩藝、收縮

不良率逐步下降之要求，顯見被上訴人抗辯於上訴人擔任印

刷部管理之經理後，有產能持續下降，不良率上升之不能勝

任工作之情形，尚非屬無據。

　⑵上訴人主張於其任職經理前，被上訴人公司於產能、彩藝及

收縮不良率也多有起伏，上訴人所為管理之成效並未較差等

語，固據上訴人提出嘉義印刷總產能人力分析、嘉義印刷總

產能效率良率分析、印刷彩藝總不良率分析、報告嘉義印刷

收縮總不良率分析為據（見本院卷第42、44-45頁），然依

前開分析資料所示，嘉義廠印刷總產能除110年1、2月間500

多萬外，其餘自110年3月至8月均維持700多萬至800多萬之

總產能，對比110年10月則下滑至633萬產能，而嘉義印刷總

產能效率良率，其總不良率除110年1月為9.08％外，自110

年2月至8月間總不良率約在5.70％至7.09％間，而於110年9

月、10月則分別上升至7.97％、10.46％，顯高於過往平均

之數值，已難認上訴人主張其上任後成效並未較差等情為

真。

　⑶上訴人固主張此係因疫情導致人力短缺非上訴人妥為人力調

度配置即可彌補等語，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110年5月至

7月固為疫情警戒第三級之期間，而上訴人自11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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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接任印刷部經理，依此已難認上訴人主張因疫情導致人

力短缺始造成產量、良率下降等情為可採。且縱使因人力減

少可能直接導致產量下滑，然較接近疫情管制期間之110年7

月、8月之總產能可達770萬、842萬，仍遠高於110年10月之

633萬（見本院卷第42頁），顯見疫情之管制與產能間並無

必然之關連性存在，且人力之精簡，亦未必因此而產生良率

下降之結果，上訴人身為管理職務之經理，當可妥為人力配

置及監督，或為員工之教育訓練，提升良率，然上訴人未能

妥適因應並為管理調整，因而導致產能與良率均下降之結

果，其主張人力短缺非上訴人為人力調度配置可以彌補，其

已盡管理之責云云，尚無足採。

　⑷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未協助購置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

輔助設備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之問題等語，固據其提出與財

務長之LINE對話紀錄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18-320頁），惟

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依LINE對話紀錄所示上訴人於110

年9月7日詢問反向架及攔沙簽呈進度、於110年10月21日詢

問油墨槽跟反印架之進度等語，經公司財務長表示「1-2反

轉架主要目的是要用來印刷1米以上霧油的品項（目前1-1印

刷），效益需再討論，建議找廠長跟協理用專案會議提出討

論」等語在卷，依此可知反印架等設備使用之效益尚有待評

估，需經專案會議評估討論其申請之必要性，尚難逕認未購

置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設備即可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之

結果。況依被上訴人所述，機台原本就有油墨槽、攔沙等設

備，採購更多備品對生產並無影響，且依被上訴人公司原有

之設備，本已可達原有之產能及良率，業如前述，則上訴人

主張係因未採購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設備才導致無法改

善不良率云云，尚乏所據。　

　⑸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因有產能下降、不良率超過預定值之情

形，經於110年9月至11月間每週會議均表示會改善，然經11

0年10月給予考績丙等，上訴人仍未改善，於110年11月亦經

評比為丙等，顯不能勝任工作等語，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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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被上訴人提出110年10月考核表，上訴人確有因10月份整

體產能不足700萬元，不良率也超過預定值10％而經評核考

績為丙等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119頁），嗣於110年11月，

仍因產能、良率遠低於預期之原因，而經主管評核為丙等等

情（見原審卷一第121頁），顯見上訴人確有經考核為丙等

後，仍未改善其產能及良率之情形，被上訴人依此主張上訴

人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自屬有據。

　3.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證1至5為公司業務營運、

財物、人事管理等機密資料，上訴人擅自影印攜出，違反兩

造契約義務等語，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11、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

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

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

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

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上訴人之離職證明書所載，被上訴人係以上訴人違反勞基

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則被上訴

人於本院主張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亦為其解僱之

理由云云，核與被上訴人原告知上訴人遭解僱事由不符，被

上訴人亦不爭執於110年12月10日並未以上訴人違反兩造契

約之保密義務為終止契約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59頁），揆

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為

由主張依勞基法之規定終止契約，自屬無據。　

　4.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包含上訴人於研發期間3

年並無任何成果，造成公司鉅額虧損等語，此為上訴人所否

認。查上訴人原任職研發部專案經理，係因研發部投資虧

損，被上訴人始將研發部門予以裁撤等情，已如前述，則被

上訴人既已因研發並未達預期之成果而將上訴人予以調動，

自不能再以上訴人研發無成果為由主張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

作之情予以終止契約，故被上訴人前開抗辯，尚無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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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據上，上訴人於110年8月26日接任印刷部經理後，確有印刷

之產能下降、良率下降，不良率升高之情形，被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未能妥為管理規劃及監督，經考核丙等後，仍未能改

善，導致因產品之良率下降而致公司受有產出商品低於良率

之損失，而二度考核為丙等，再以上訴人擔任之職務為印刷

部及生管部經理，其主要之職掌為印刷課及技術課管理責

任，包含人事管理、耗材管理、訂定管理規章、獎懲管理、

人員素質提升、設備管理、執行上級交辦事項、跨部門溝通

協調、人員工作安排等事項（見原審卷一第116頁），顯見

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即希望透過上訴人對於印刷課、生管部

門之管理，能合理掌控人員請假、加班，進行耗材使用量之

管控，訂定教育訓練規定使人員素質提升，以達到公司產品

產能及良率均提升，並為公司帶來盈利之結果，然上訴人於

上任後，印刷部之產能及良率均持續下降，此對於經營包裝

印刷之被上訴人公司而言，實可能因此導致公司之鉅額損

害，對於公司之權益，影響非輕，故被上訴人為公司事業之

發展及永續經營，對於所僱用之人員要求一定之績效目標，

自屬合理，而衡之上訴人既擔任印刷部之經理，掌管人員之

管理監督，則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對於產品之產能及良率能

善盡管理之責以確保產能及良率提升，顯然與其職務相當，

而上訴人囿於其本身之能力或態度等狀況而不能勝任工作，

在被上訴人以考核表評核為丙等後，仍無法改善。而被上訴

人因上訴人未能善為管理職之工作，而提供生產線機器、設

備之操作之工作予上訴人，經上訴人拒絕（見原審卷一第43

頁），可認上訴人確無法達成被上訴人聘僱上訴人所欲達成

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難以期待被上訴人繼續與上訴人維持

僱傭關係，故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為

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自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之要求，應屬合法。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

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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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前所述，上訴人提供之勞務，客觀上無法達成被上訴人透

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主觀上難以期待

其配合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則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對於所擔

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情事，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上訴人於

110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

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屬合法，而兩造間僱傭關係

既經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10日合法終止，則上訴人請求確

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進而請求

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72,000元並提繳4,368元至勞工保險

局之勞退專戶，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

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第235條、第234條、勞退條例

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應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

上訴人72,000元，按月提繳4,368元至勞退專戶，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

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

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鄭貽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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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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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林信璋    








訴訟代理人  劉慕良律師
            陳昭伊律師                      
被  上訴人  旭源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南源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林昱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2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12月19日簽訂聘僱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伊自107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專案經理，月薪為新臺幣（下同）72,000元，嗣被上訴人以表現不佳為由，於110年8月26日將伊由原任新竹廠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調任至嘉義廠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惟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且伊之專業在於研發，並以專案經理受聘，職務內容為新型技術研發，被上訴人逕將伊調任至職務性質不同之單位，已違反系爭契約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屬權利濫用；其復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伊於同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顯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非合法，則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拒絕受領伊提供勞務，應負受領遲延之責。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第234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命被上訴人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薪資72,000元並提繳4,368元至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擔任研發二處專案經理期間負責之專案全數失敗，致伊蒙受重大虧損，伊因而於110年2月底裁撤該處，並將含上訴人在內之員工轉任至嘉義廠，非僅針對上訴人為職務調動；且上訴人專長在印刷研發，伊給予在嘉義廠實習之機會，經其同意接受印刷部經理職務，自無調職不合法情事。又上訴人調任後，未謹慎規劃人力配置、妥善控管產線量能，致產能、良率大幅下降而造成鉅額損失，客觀上顯不能勝任工作，且其擅自影印提出上證1至5之機密資料，亦未盡系爭契約之保密義務及勞工忠誠義務；另上訴人工作態度消極，並拒絕調任品保單位，伊已無其他合適職務可供安置。故伊以資遣方式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自屬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其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72,000元，並按月提繳4,368元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退專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8-159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兩造於106年12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自107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專案經理，月薪72,000元，年薪為100萬元，僱傭期間為10年（見原審卷一第24-31、109-113頁）。
  ㈡上訴人原在被上訴人新竹廠（址設新竹縣○○鄉○○路000000號）擔任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嗣被上訴人以進行組織調整為由，於110年8月26日將上訴人調任嘉義廠（址設嘉義縣○○鎮○○○○區○路0號）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下稱系爭調動）」（見原審卷一第33-34頁）。
  ㈢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21萬元（見原審卷一第35、125頁）。
  ㈣上訴人於110年12月13日以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為提出勞務之通知，經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回覆拒絕受領（見原審卷一第45-57頁）。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系爭調動及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且有違最後手段性原則，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應按月給付薪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兩造爭點為：㈠上訴人主張系爭調動行為違法，有無理由？㈡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否有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調動行為為合法：
　1.按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參照）。
　2.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2項約定：「基於公司發展之需要，甲方得視乙方專長、工作表現、潛力，調整乙方之職務、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等，乙方同意秉持忠誠及敬業精神接受之；惟甲方應遵守以下各項規定：1.基於公司經營上所必須。2.不得違反勞動契約、對乙方薪資及其他工作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4.調動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任。5.調動工作地點過遠，公司應予以必要之協助。」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頁），可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亦有於符合系爭合約所定之情形下得予調動之約定。上訴人主張其擔任新竹廠研發部之專案經理，並無工作不力無法勝任之情形，故系爭調動並非合法等語，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被上訴人抗辯對實踐廠研發投資自107年至109年5月間包括房屋、建築物支出1,190,603元、機器設備59,692,081元、薪資、租金支出、折舊、耗用品、水電瓦斯等費用合計40,364,972元、折舊3,679,294元，造成被上訴人虧損達146,587,378元等情，業經被上訴人提出損益表、部門別多期比較財務報表、研究發展明細帳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17-135頁），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研發部門虧損嚴重始裁撤研發部門一節為可採。而上訴人於106年12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時雖係擔任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然被上訴人係因研發部門虧損裁撤，始將上訴人之職務調動為嘉義印刷部之經理，其工作等級、薪資、獎金之發放等項目，均與原工作相同，此有職務及薪資調整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15頁），依此可認被上訴人考量公司業務發展，為企業經營管理所必須之人事職務調動，合於系爭合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尚無不當之動機與目的，且參之上訴人於研發部擔任專案經理，而於研發部研發項目之一為溫顯包材（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則被上訴人將其調職至印刷部門擔任經理，應為其體能及技術所能勝任，復未調降工資、職等等項目，堪認該調動行為與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無違，上訴人主張系爭調動行為違法云云，自屬無據。　
  ㈡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合法：
　1.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謂勞工「確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0號判決參照）。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516號、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參照）。　
　2.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0年8月26日調任嘉義廠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後，其管理之產線產能、良率自110年9月起至11月間均逐步遞減，造成公司損失，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而予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此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被上訴人提出自913-916起至1112-1118間之印刷部計畫時程表（原審卷一第256-264頁），上訴人不爭執其形式上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90頁)，自堪認該計畫時程表所載確係被上訴人公司關於產能及良率之要求，即產能達每周36至40萬以上，收縮、彩藝不良率5％、7％，而依計畫時程表之執行狀況說明所載，913-916起至1112-1118之產能依序為每周322,040、252,128、286,650、205,877、325,160、205,877、181,928、216,112、220,836，彩藝不良率則為13.64％、10.56％、11.76％、12.09％、11.84％、13.52％、16.12％、11.23％、12.63％，收縮不良率則為5.41％、4.11％、4.18％、4.22％、6.10％、7.26％、10.75％、8.39％、6.48％，可見上訴人擔任印刷部管理之經理後，其產能未能提升，反而逐步遞減，110年9月13日產能為322,040，到110年10月29日，下降至181,928，已未能達成產能之要求。而彩藝、收縮之不良率，均遠高於設定標準之7％、5％，彩藝、收縮之不良率由110年9月13日之13.64％、5.41％，於110年10月29日升高至16.12％、10.75％，亦未能達成彩藝、收縮不良率逐步下降之要求，顯見被上訴人抗辯於上訴人擔任印刷部管理之經理後，有產能持續下降，不良率上升之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尚非屬無據。
　⑵上訴人主張於其任職經理前，被上訴人公司於產能、彩藝及收縮不良率也多有起伏，上訴人所為管理之成效並未較差等語，固據上訴人提出嘉義印刷總產能人力分析、嘉義印刷總產能效率良率分析、印刷彩藝總不良率分析、報告嘉義印刷收縮總不良率分析為據（見本院卷第42、44-45頁），然依前開分析資料所示，嘉義廠印刷總產能除110年1、2月間500多萬外，其餘自110年3月至8月均維持700多萬至800多萬之總產能，對比110年10月則下滑至633萬產能，而嘉義印刷總產能效率良率，其總不良率除110年1月為9.08％外，自110年2月至8月間總不良率約在5.70％至7.09％間，而於110年9月、10月則分別上升至7.97％、10.46％，顯高於過往平均之數值，已難認上訴人主張其上任後成效並未較差等情為真。
　⑶上訴人固主張此係因疫情導致人力短缺非上訴人妥為人力調度配置即可彌補等語，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110年5月至7月固為疫情警戒第三級之期間，而上訴人自110年8月26日起始接任印刷部經理，依此已難認上訴人主張因疫情導致人力短缺始造成產量、良率下降等情為可採。且縱使因人力減少可能直接導致產量下滑，然較接近疫情管制期間之110年7月、8月之總產能可達770萬、842萬，仍遠高於110年10月之633萬（見本院卷第42頁），顯見疫情之管制與產能間並無必然之關連性存在，且人力之精簡，亦未必因此而產生良率下降之結果，上訴人身為管理職務之經理，當可妥為人力配置及監督，或為員工之教育訓練，提升良率，然上訴人未能妥適因應並為管理調整，因而導致產能與良率均下降之結果，其主張人力短缺非上訴人為人力調度配置可以彌補，其已盡管理之責云云，尚無足採。
　⑷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未協助購置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輔助設備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之問題等語，固據其提出與財務長之LINE對話紀錄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18-320頁），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依LINE對話紀錄所示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詢問反向架及攔沙簽呈進度、於110年10月21日詢問油墨槽跟反印架之進度等語，經公司財務長表示「1-2反轉架主要目的是要用來印刷1米以上霧油的品項（目前1-1印刷），效益需再討論，建議找廠長跟協理用專案會議提出討論」等語在卷，依此可知反印架等設備使用之效益尚有待評估，需經專案會議評估討論其申請之必要性，尚難逕認未購置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設備即可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之結果。況依被上訴人所述，機台原本就有油墨槽、攔沙等設備，採購更多備品對生產並無影響，且依被上訴人公司原有之設備，本已可達原有之產能及良率，業如前述，則上訴人主張係因未採購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設備才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云云，尚乏所據。　
　⑸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因有產能下降、不良率超過預定值之情形，經於110年9月至11月間每週會議均表示會改善，然經110年10月給予考績丙等，上訴人仍未改善，於110年11月亦經評比為丙等，顯不能勝任工作等語，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查依被上訴人提出110年10月考核表，上訴人確有因10月份整體產能不足700萬元，不良率也超過預定值10％而經評核考績為丙等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119頁），嗣於110年11月，仍因產能、良率遠低於預期之原因，而經主管評核為丙等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21頁），顯見上訴人確有經考核為丙等後，仍未改善其產能及良率之情形，被上訴人依此主張上訴人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自屬有據。
　3.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證1至5為公司業務營運、財物、人事管理等機密資料，上訴人擅自影印攜出，違反兩造契約義務等語，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11、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上訴人之離職證明書所載，被上訴人係以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則被上訴人於本院主張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亦為其解僱之理由云云，核與被上訴人原告知上訴人遭解僱事由不符，被上訴人亦不爭執於110年12月10日並未以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為終止契約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59頁），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為由主張依勞基法之規定終止契約，自屬無據。　
　4.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包含上訴人於研發期間3年並無任何成果，造成公司鉅額虧損等語，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查上訴人原任職研發部專案經理，係因研發部投資虧損，被上訴人始將研發部門予以裁撤等情，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既已因研發並未達預期之成果而將上訴人予以調動，自不能再以上訴人研發無成果為由主張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予以終止契約，故被上訴人前開抗辯，尚無足採。　
　5.據上，上訴人於110年8月26日接任印刷部經理後，確有印刷之產能下降、良率下降，不良率升高之情形，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能妥為管理規劃及監督，經考核丙等後，仍未能改善，導致因產品之良率下降而致公司受有產出商品低於良率之損失，而二度考核為丙等，再以上訴人擔任之職務為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其主要之職掌為印刷課及技術課管理責任，包含人事管理、耗材管理、訂定管理規章、獎懲管理、人員素質提升、設備管理、執行上級交辦事項、跨部門溝通協調、人員工作安排等事項（見原審卷一第116頁），顯見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即希望透過上訴人對於印刷課、生管部門之管理，能合理掌控人員請假、加班，進行耗材使用量之管控，訂定教育訓練規定使人員素質提升，以達到公司產品產能及良率均提升，並為公司帶來盈利之結果，然上訴人於上任後，印刷部之產能及良率均持續下降，此對於經營包裝印刷之被上訴人公司而言，實可能因此導致公司之鉅額損害，對於公司之權益，影響非輕，故被上訴人為公司事業之發展及永續經營，對於所僱用之人員要求一定之績效目標，自屬合理，而衡之上訴人既擔任印刷部之經理，掌管人員之管理監督，則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對於產品之產能及良率能善盡管理之責以確保產能及良率提升，顯然與其職務相當，而上訴人囿於其本身之能力或態度等狀況而不能勝任工作，在被上訴人以考核表評核為丙等後，仍無法改善。而被上訴人因上訴人未能善為管理職之工作，而提供生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之工作予上訴人，經上訴人拒絕（見原審卷一第43頁），可認上訴人確無法達成被上訴人聘僱上訴人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難以期待被上訴人繼續與上訴人維持僱傭關係，故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自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要求，應屬合法。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無理由：
　　承前所述，上訴人提供之勞務，客觀上無法達成被上訴人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主觀上難以期待其配合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則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情事，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上訴人於110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屬合法，而兩造間僱傭關係既經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10日合法終止，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進而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72,000元並提繳4,368元至勞工保險局之勞退專戶，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第235條、第234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72,000元，按月提繳4,368元至勞退專戶，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鄭貽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林信璋    




訴訟代理人  劉慕良律師
            陳昭伊律師                      
被  上訴人  旭源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南源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林昱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7月2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8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12月19日簽訂聘僱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伊自107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專案經理，月薪為新臺幣（下同）72,000元，嗣被上訴人以表現不佳為由，於110年8月26日將伊由原任新竹廠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調任至嘉義廠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惟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且伊之專業在於研發，並以專案經理受聘，職務內容為新型技術研發，被上訴人逕將伊調任至職務性質不同之單位，已違反系爭契約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屬權利濫用；其復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伊於同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顯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非合法，則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拒絕受領伊提供勞務，應負受領遲延之責。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第234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命被上訴人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薪資72,000元並提繳4,368元至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擔任研發二處專案經理期間負責之專
    案全數失敗，致伊蒙受重大虧損，伊因而於110年2月底裁撤
    該處，並將含上訴人在內之員工轉任至嘉義廠，非僅針對上
    訴人為職務調動；且上訴人專長在印刷研發，伊給予在嘉義
    廠實習之機會，經其同意接受印刷部經理職務，自無調職不
    合法情事。又上訴人調任後，未謹慎規劃人力配置、妥善控
    管產線量能，致產能、良率大幅下降而造成鉅額損失，客觀
    上顯不能勝任工作，且其擅自影印提出上證1至5之機密資料
    ，亦未盡系爭契約之保密義務及勞工忠誠義務；另上訴人工
    作態度消極，並拒絕調任品保單位，伊已無其他合適職務可
    供安置。故伊以資遣方式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符合解僱最後
    手段性，自屬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其請求均
    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
    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
    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
    ，按月給付上訴人72,000元，並按月提繳4,368元至上訴人
    於勞工保險局之勞退專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
    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8-159頁，並依判決文字調
    整）：　
  ㈠兩造於106年12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自107年3月
    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專案經理，月薪72,000元，年薪
    為100萬元，僱傭期間為10年（見原審卷一第24-31、109-11
    3頁）。
  ㈡上訴人原在被上訴人新竹廠（址設新竹縣○○鄉○○路000000號
    ）擔任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嗣被上訴人以進行組織調
    整為由，於110年8月26日將上訴人調任嘉義廠（址設嘉義縣
    ○○鎮○○○○區○路0號）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下稱系爭
    調動）」（見原審卷一第33-34頁）。
  ㈢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12月10日依勞基
    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21萬元（
    見原審卷一第35、125頁）。
  ㈣上訴人於110年12月13日以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為提出勞務之
    通知，經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回覆拒絕受領
    （見原審卷一第45-57頁）。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系爭調動及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且有
    違最後手段性原則，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應按月
    給付薪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兩造爭點為：㈠上訴人主張系爭調動行為違法，有
    無理由？㈡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
    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否有理由
    ？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調動行為為合法：
　1.按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
    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
    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
    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
    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
    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
    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
    ，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參照）
    。
　2.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2項約定：「基於公司發展之需要，甲方
    得視乙方專長、工作表現、潛力，調整乙方之職務、工作內
    容及工作地點等，乙方同意秉持忠誠及敬業精神接受之；惟
    甲方應遵守以下各項規定：1.基於公司經營上所必須。2.不
    得違反勞動契約、對乙方薪資及其他工作條件，未作不利之
    變更。4.調動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
    任。5.調動工作地點過遠，公司應予以必要之協助。」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25頁），可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亦有於符合
    系爭合約所定之情形下得予調動之約定。上訴人主張其擔任
    新竹廠研發部之專案經理，並無工作不力無法勝任之情形，
    故系爭調動並非合法等語，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被上訴
    人抗辯對實踐廠研發投資自107年至109年5月間包括房屋、
    建築物支出1,190,603元、機器設備59,692,081元、薪資、
    租金支出、折舊、耗用品、水電瓦斯等費用合計40,364,972
    元、折舊3,679,294元，造成被上訴人虧損達146,587,378元
    等情，業經被上訴人提出損益表、部門別多期比較財務報表
    、研究發展明細帳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17-135頁），
    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研發部門虧損嚴重始裁撤研發部門一節為
    可採。而上訴人於106年12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時雖係擔任
    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然被上訴人係因研發部門虧損裁
    撤，始將上訴人之職務調動為嘉義印刷部之經理，其工作等
    級、薪資、獎金之發放等項目，均與原工作相同，此有職務
    及薪資調整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15頁），依此可認
    被上訴人考量公司業務發展，為企業經營管理所必須之人事
    職務調動，合於系爭合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尚無不當之動
    機與目的，且參之上訴人於研發部擔任專案經理，而於研發
    部研發項目之一為溫顯包材（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則被
    上訴人將其調職至印刷部門擔任經理，應為其體能及技術所
    能勝任，復未調降工資、職等等項目，堪認該調動行為與勞
    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無違，上訴人主張系爭調動行為違法
    云云，自屬無據。　
  ㈡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
    合法：
　1.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謂勞工「確不能勝任工作」，不僅
    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
    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
    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均屬之。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0號判決參照）。又按勞工
    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
    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
    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
    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
    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
    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
    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
    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
    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516號、86年度台上字第8
    2號判決參照）。　
　2.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0年8月26日調任嘉義廠擔任印刷部
    及生管部經理後，其管理之產線產能、良率自110年9月起至
    11月間均逐步遞減，造成公司損失，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而予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此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被上訴人提出自913-916起至1112-1118間之印刷部計畫時程
    表（原審卷一第256-264頁），上訴人不爭執其形式上之真
    正(見本院卷第190頁)，自堪認該計畫時程表所載確係被上
    訴人公司關於產能及良率之要求，即產能達每周36至40萬以
    上，收縮、彩藝不良率5％、7％，而依計畫時程表之執行狀況
    說明所載，913-916起至1112-1118之產能依序為每周322,04
    0、252,128、286,650、205,877、325,160、205,877、181,
    928、216,112、220,836，彩藝不良率則為13.64％、10.56％
    、11.76％、12.09％、11.84％、13.52％、16.12％、11.23％、12
    .63％，收縮不良率則為5.41％、4.11％、4.18％、4.22％、6.10
    ％、7.26％、10.75％、8.39％、6.48％，可見上訴人擔任印刷部
    管理之經理後，其產能未能提升，反而逐步遞減，110年9月
    13日產能為322,040，到110年10月29日，下降至181,928，
    已未能達成產能之要求。而彩藝、收縮之不良率，均遠高於
    設定標準之7％、5％，彩藝、收縮之不良率由110年9月13日之
    13.64％、5.41％，於110年10月29日升高至16.12％、10.75％，
    亦未能達成彩藝、收縮不良率逐步下降之要求，顯見被上訴
    人抗辯於上訴人擔任印刷部管理之經理後，有產能持續下降
    ，不良率上升之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尚非屬無據。
　⑵上訴人主張於其任職經理前，被上訴人公司於產能、彩藝及
    收縮不良率也多有起伏，上訴人所為管理之成效並未較差等
    語，固據上訴人提出嘉義印刷總產能人力分析、嘉義印刷總
    產能效率良率分析、印刷彩藝總不良率分析、報告嘉義印刷
    收縮總不良率分析為據（見本院卷第42、44-45頁），然依
    前開分析資料所示，嘉義廠印刷總產能除110年1、2月間500
    多萬外，其餘自110年3月至8月均維持700多萬至800多萬之
    總產能，對比110年10月則下滑至633萬產能，而嘉義印刷總
    產能效率良率，其總不良率除110年1月為9.08％外，自110年
    2月至8月間總不良率約在5.70％至7.09％間，而於110年9月、
    10月則分別上升至7.97％、10.46％，顯高於過往平均之數值
    ，已難認上訴人主張其上任後成效並未較差等情為真。
　⑶上訴人固主張此係因疫情導致人力短缺非上訴人妥為人力調
    度配置即可彌補等語，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110年5月至
    7月固為疫情警戒第三級之期間，而上訴人自110年8月26日
    起始接任印刷部經理，依此已難認上訴人主張因疫情導致人
    力短缺始造成產量、良率下降等情為可採。且縱使因人力減
    少可能直接導致產量下滑，然較接近疫情管制期間之110年7
    月、8月之總產能可達770萬、842萬，仍遠高於110年10月之
    633萬（見本院卷第42頁），顯見疫情之管制與產能間並無
    必然之關連性存在，且人力之精簡，亦未必因此而產生良率
    下降之結果，上訴人身為管理職務之經理，當可妥為人力配
    置及監督，或為員工之教育訓練，提升良率，然上訴人未能
    妥適因應並為管理調整，因而導致產能與良率均下降之結果
    ，其主張人力短缺非上訴人為人力調度配置可以彌補，其已
    盡管理之責云云，尚無足採。
　⑷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未協助購置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
    輔助設備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之問題等語，固據其提出與財
    務長之LINE對話紀錄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18-320頁），惟
    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依LINE對話紀錄所示上訴人於110
    年9月7日詢問反向架及攔沙簽呈進度、於110年10月21日詢
    問油墨槽跟反印架之進度等語，經公司財務長表示「1-2反
    轉架主要目的是要用來印刷1米以上霧油的品項（目前1-1印
    刷），效益需再討論，建議找廠長跟協理用專案會議提出討
    論」等語在卷，依此可知反印架等設備使用之效益尚有待評
    估，需經專案會議評估討論其申請之必要性，尚難逕認未購
    置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設備即可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之
    結果。況依被上訴人所述，機台原本就有油墨槽、攔沙等設
    備，採購更多備品對生產並無影響，且依被上訴人公司原有
    之設備，本已可達原有之產能及良率，業如前述，則上訴人
    主張係因未採購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設備才導致無法改
    善不良率云云，尚乏所據。　
　⑸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因有產能下降、不良率超過預定值之情
    形，經於110年9月至11月間每週會議均表示會改善，然經11
    0年10月給予考績丙等，上訴人仍未改善，於110年11月亦經
    評比為丙等，顯不能勝任工作等語，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查
    依被上訴人提出110年10月考核表，上訴人確有因10月份整
    體產能不足700萬元，不良率也超過預定值10％而經評核考績
    為丙等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119頁），嗣於110年11月，仍
    因產能、良率遠低於預期之原因，而經主管評核為丙等等情
    （見原審卷一第121頁），顯見上訴人確有經考核為丙等後
    ，仍未改善其產能及良率之情形，被上訴人依此主張上訴人
    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自屬有據。
　3.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證1至5為公司業務營運、
    財物、人事管理等機密資料，上訴人擅自影印攜出，違反兩
    造契約義務等語，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11、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
    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
    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
    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
    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上訴人之離職證明書所載，被上訴人係以上訴人違反勞基
    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則被上訴
    人於本院主張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亦為其解僱之
    理由云云，核與被上訴人原告知上訴人遭解僱事由不符，被
    上訴人亦不爭執於110年12月10日並未以上訴人違反兩造契
    約之保密義務為終止契約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59頁），揆
    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為
    由主張依勞基法之規定終止契約，自屬無據。　
　4.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包含上訴人於研發期間3
    年並無任何成果，造成公司鉅額虧損等語，此為上訴人所否
    認。查上訴人原任職研發部專案經理，係因研發部投資虧損
    ，被上訴人始將研發部門予以裁撤等情，已如前述，則被上
    訴人既已因研發並未達預期之成果而將上訴人予以調動，自
    不能再以上訴人研發無成果為由主張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
    之情予以終止契約，故被上訴人前開抗辯，尚無足採。　
　5.據上，上訴人於110年8月26日接任印刷部經理後，確有印刷
    之產能下降、良率下降，不良率升高之情形，被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未能妥為管理規劃及監督，經考核丙等後，仍未能改
    善，導致因產品之良率下降而致公司受有產出商品低於良率
    之損失，而二度考核為丙等，再以上訴人擔任之職務為印刷
    部及生管部經理，其主要之職掌為印刷課及技術課管理責任
    ，包含人事管理、耗材管理、訂定管理規章、獎懲管理、人
    員素質提升、設備管理、執行上級交辦事項、跨部門溝通協
    調、人員工作安排等事項（見原審卷一第116頁），顯見被
    上訴人僱用上訴人即希望透過上訴人對於印刷課、生管部門
    之管理，能合理掌控人員請假、加班，進行耗材使用量之管
    控，訂定教育訓練規定使人員素質提升，以達到公司產品產
    能及良率均提升，並為公司帶來盈利之結果，然上訴人於上
    任後，印刷部之產能及良率均持續下降，此對於經營包裝印
    刷之被上訴人公司而言，實可能因此導致公司之鉅額損害，
    對於公司之權益，影響非輕，故被上訴人為公司事業之發展
    及永續經營，對於所僱用之人員要求一定之績效目標，自屬
    合理，而衡之上訴人既擔任印刷部之經理，掌管人員之管理
    監督，則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對於產品之產能及良率能善盡
    管理之責以確保產能及良率提升，顯然與其職務相當，而上
    訴人囿於其本身之能力或態度等狀況而不能勝任工作，在被
    上訴人以考核表評核為丙等後，仍無法改善。而被上訴人因
    上訴人未能善為管理職之工作，而提供生產線機器、設備之
    操作之工作予上訴人，經上訴人拒絕（見原審卷一第43頁）
    ，可認上訴人確無法達成被上訴人聘僱上訴人所欲達成客觀
    合理之經濟目的，難以期待被上訴人繼續與上訴人維持僱傭
    關係，故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為由，終
    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自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要求
    ，應屬合法。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
    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無理由：
　　承前所述，上訴人提供之勞務，客觀上無法達成被上訴人透
    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主觀上難以期待
    其配合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則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對於所擔
    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情事，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上訴人於
    110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
    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屬合法，而兩造間僱傭關係
    既經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10日合法終止，則上訴人請求確
    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進而請求
    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72,000元並提繳4,368元至勞工保險
    局之勞退專戶，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
    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第235條、第234條、勞退條例
    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應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
    上訴人72,000元，按月提繳4,368元至勞退專戶，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鄭貽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林信璋    




訴訟代理人  劉慕良律師
            陳昭伊律師                      
被  上訴人  旭源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南源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林昱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2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12月19日簽訂聘僱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伊自107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專案經理，月薪為新臺幣（下同）72,000元，嗣被上訴人以表現不佳為由，於110年8月26日將伊由原任新竹廠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調任至嘉義廠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惟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且伊之專業在於研發，並以專案經理受聘，職務內容為新型技術研發，被上訴人逕將伊調任至職務性質不同之單位，已違反系爭契約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屬權利濫用；其復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伊於同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顯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非合法，則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拒絕受領伊提供勞務，應負受領遲延之責。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第234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命被上訴人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薪資72,000元並提繳4,368元至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擔任研發二處專案經理期間負責之專案全數失敗，致伊蒙受重大虧損，伊因而於110年2月底裁撤該處，並將含上訴人在內之員工轉任至嘉義廠，非僅針對上訴人為職務調動；且上訴人專長在印刷研發，伊給予在嘉義廠實習之機會，經其同意接受印刷部經理職務，自無調職不合法情事。又上訴人調任後，未謹慎規劃人力配置、妥善控管產線量能，致產能、良率大幅下降而造成鉅額損失，客觀上顯不能勝任工作，且其擅自影印提出上證1至5之機密資料，亦未盡系爭契約之保密義務及勞工忠誠義務；另上訴人工作態度消極，並拒絕調任品保單位，伊已無其他合適職務可供安置。故伊以資遣方式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自屬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其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72,000元，並按月提繳4,368元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退專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8-159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兩造於106年12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自107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專案經理，月薪72,000元，年薪為100萬元，僱傭期間為10年（見原審卷一第24-31、109-113頁）。
  ㈡上訴人原在被上訴人新竹廠（址設新竹縣○○鄉○○路000000號）擔任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嗣被上訴人以進行組織調整為由，於110年8月26日將上訴人調任嘉義廠（址設嘉義縣○○鎮○○○○區○路0號）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下稱系爭調動）」（見原審卷一第33-34頁）。
  ㈢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21萬元（見原審卷一第35、125頁）。
  ㈣上訴人於110年12月13日以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為提出勞務之通知，經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回覆拒絕受領（見原審卷一第45-57頁）。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系爭調動及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且有違最後手段性原則，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應按月給付薪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兩造爭點為：㈠上訴人主張系爭調動行為違法，有無理由？㈡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否有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調動行為為合法：
　1.按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參照）。
　2.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2項約定：「基於公司發展之需要，甲方得視乙方專長、工作表現、潛力，調整乙方之職務、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等，乙方同意秉持忠誠及敬業精神接受之；惟甲方應遵守以下各項規定：1.基於公司經營上所必須。2.不得違反勞動契約、對乙方薪資及其他工作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4.調動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任。5.調動工作地點過遠，公司應予以必要之協助。」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頁），可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亦有於符合系爭合約所定之情形下得予調動之約定。上訴人主張其擔任新竹廠研發部之專案經理，並無工作不力無法勝任之情形，故系爭調動並非合法等語，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被上訴人抗辯對實踐廠研發投資自107年至109年5月間包括房屋、建築物支出1,190,603元、機器設備59,692,081元、薪資、租金支出、折舊、耗用品、水電瓦斯等費用合計40,364,972元、折舊3,679,294元，造成被上訴人虧損達146,587,378元等情，業經被上訴人提出損益表、部門別多期比較財務報表、研究發展明細帳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17-135頁），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研發部門虧損嚴重始裁撤研發部門一節為可採。而上訴人於106年12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時雖係擔任研發二處研發部專案經理，然被上訴人係因研發部門虧損裁撤，始將上訴人之職務調動為嘉義印刷部之經理，其工作等級、薪資、獎金之發放等項目，均與原工作相同，此有職務及薪資調整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15頁），依此可認被上訴人考量公司業務發展，為企業經營管理所必須之人事職務調動，合於系爭合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尚無不當之動機與目的，且參之上訴人於研發部擔任專案經理，而於研發部研發項目之一為溫顯包材（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則被上訴人將其調職至印刷部門擔任經理，應為其體能及技術所能勝任，復未調降工資、職等等項目，堪認該調動行為與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無違，上訴人主張系爭調動行為違法云云，自屬無據。　
  ㈡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合法：
　1.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謂勞工「確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0號判決參照）。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516號、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參照）。　
　2.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0年8月26日調任嘉義廠擔任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後，其管理之產線產能、良率自110年9月起至11月間均逐步遞減，造成公司損失，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而予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此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被上訴人提出自913-916起至1112-1118間之印刷部計畫時程表（原審卷一第256-264頁），上訴人不爭執其形式上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90頁)，自堪認該計畫時程表所載確係被上訴人公司關於產能及良率之要求，即產能達每周36至40萬以上，收縮、彩藝不良率5％、7％，而依計畫時程表之執行狀況說明所載，913-916起至1112-1118之產能依序為每周322,040、252,128、286,650、205,877、325,160、205,877、181,928、216,112、220,836，彩藝不良率則為13.64％、10.56％、11.76％、12.09％、11.84％、13.52％、16.12％、11.23％、12.63％，收縮不良率則為5.41％、4.11％、4.18％、4.22％、6.10％、7.26％、10.75％、8.39％、6.48％，可見上訴人擔任印刷部管理之經理後，其產能未能提升，反而逐步遞減，110年9月13日產能為322,040，到110年10月29日，下降至181,928，已未能達成產能之要求。而彩藝、收縮之不良率，均遠高於設定標準之7％、5％，彩藝、收縮之不良率由110年9月13日之13.64％、5.41％，於110年10月29日升高至16.12％、10.75％，亦未能達成彩藝、收縮不良率逐步下降之要求，顯見被上訴人抗辯於上訴人擔任印刷部管理之經理後，有產能持續下降，不良率上升之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尚非屬無據。
　⑵上訴人主張於其任職經理前，被上訴人公司於產能、彩藝及收縮不良率也多有起伏，上訴人所為管理之成效並未較差等語，固據上訴人提出嘉義印刷總產能人力分析、嘉義印刷總產能效率良率分析、印刷彩藝總不良率分析、報告嘉義印刷收縮總不良率分析為據（見本院卷第42、44-45頁），然依前開分析資料所示，嘉義廠印刷總產能除110年1、2月間500多萬外，其餘自110年3月至8月均維持700多萬至800多萬之總產能，對比110年10月則下滑至633萬產能，而嘉義印刷總產能效率良率，其總不良率除110年1月為9.08％外，自110年2月至8月間總不良率約在5.70％至7.09％間，而於110年9月、10月則分別上升至7.97％、10.46％，顯高於過往平均之數值，已難認上訴人主張其上任後成效並未較差等情為真。
　⑶上訴人固主張此係因疫情導致人力短缺非上訴人妥為人力調度配置即可彌補等語，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110年5月至7月固為疫情警戒第三級之期間，而上訴人自110年8月26日起始接任印刷部經理，依此已難認上訴人主張因疫情導致人力短缺始造成產量、良率下降等情為可採。且縱使因人力減少可能直接導致產量下滑，然較接近疫情管制期間之110年7月、8月之總產能可達770萬、842萬，仍遠高於110年10月之633萬（見本院卷第42頁），顯見疫情之管制與產能間並無必然之關連性存在，且人力之精簡，亦未必因此而產生良率下降之結果，上訴人身為管理職務之經理，當可妥為人力配置及監督，或為員工之教育訓練，提升良率，然上訴人未能妥適因應並為管理調整，因而導致產能與良率均下降之結果，其主張人力短缺非上訴人為人力調度配置可以彌補，其已盡管理之責云云，尚無足採。
　⑷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未協助購置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輔助設備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之問題等語，固據其提出與財務長之LINE對話紀錄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18-320頁），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依LINE對話紀錄所示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詢問反向架及攔沙簽呈進度、於110年10月21日詢問油墨槽跟反印架之進度等語，經公司財務長表示「1-2反轉架主要目的是要用來印刷1米以上霧油的品項（目前1-1印刷），效益需再討論，建議找廠長跟協理用專案會議提出討論」等語在卷，依此可知反印架等設備使用之效益尚有待評估，需經專案會議評估討論其申請之必要性，尚難逕認未購置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設備即可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之結果。況依被上訴人所述，機台原本就有油墨槽、攔沙等設備，採購更多備品對生產並無影響，且依被上訴人公司原有之設備，本已可達原有之產能及良率，業如前述，則上訴人主張係因未採購反印架、油墨槽、攔沙等設備才導致無法改善不良率云云，尚乏所據。　
　⑸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因有產能下降、不良率超過預定值之情形，經於110年9月至11月間每週會議均表示會改善，然經110年10月給予考績丙等，上訴人仍未改善，於110年11月亦經評比為丙等，顯不能勝任工作等語，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查依被上訴人提出110年10月考核表，上訴人確有因10月份整體產能不足700萬元，不良率也超過預定值10％而經評核考績為丙等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119頁），嗣於110年11月，仍因產能、良率遠低於預期之原因，而經主管評核為丙等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21頁），顯見上訴人確有經考核為丙等後，仍未改善其產能及良率之情形，被上訴人依此主張上訴人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自屬有據。
　3.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證1至5為公司業務營運、財物、人事管理等機密資料，上訴人擅自影印攜出，違反兩造契約義務等語，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11、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上訴人之離職證明書所載，被上訴人係以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則被上訴人於本院主張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亦為其解僱之理由云云，核與被上訴人原告知上訴人遭解僱事由不符，被上訴人亦不爭執於110年12月10日並未以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為終止契約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59頁），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違反兩造契約之保密義務為由主張依勞基法之規定終止契約，自屬無據。　
　4.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包含上訴人於研發期間3年並無任何成果，造成公司鉅額虧損等語，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查上訴人原任職研發部專案經理，係因研發部投資虧損，被上訴人始將研發部門予以裁撤等情，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既已因研發並未達預期之成果而將上訴人予以調動，自不能再以上訴人研發無成果為由主張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予以終止契約，故被上訴人前開抗辯，尚無足採。　
　5.據上，上訴人於110年8月26日接任印刷部經理後，確有印刷之產能下降、良率下降，不良率升高之情形，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能妥為管理規劃及監督，經考核丙等後，仍未能改善，導致因產品之良率下降而致公司受有產出商品低於良率之損失，而二度考核為丙等，再以上訴人擔任之職務為印刷部及生管部經理，其主要之職掌為印刷課及技術課管理責任，包含人事管理、耗材管理、訂定管理規章、獎懲管理、人員素質提升、設備管理、執行上級交辦事項、跨部門溝通協調、人員工作安排等事項（見原審卷一第116頁），顯見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即希望透過上訴人對於印刷課、生管部門之管理，能合理掌控人員請假、加班，進行耗材使用量之管控，訂定教育訓練規定使人員素質提升，以達到公司產品產能及良率均提升，並為公司帶來盈利之結果，然上訴人於上任後，印刷部之產能及良率均持續下降，此對於經營包裝印刷之被上訴人公司而言，實可能因此導致公司之鉅額損害，對於公司之權益，影響非輕，故被上訴人為公司事業之發展及永續經營，對於所僱用之人員要求一定之績效目標，自屬合理，而衡之上訴人既擔任印刷部之經理，掌管人員之管理監督，則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對於產品之產能及良率能善盡管理之責以確保產能及良率提升，顯然與其職務相當，而上訴人囿於其本身之能力或態度等狀況而不能勝任工作，在被上訴人以考核表評核為丙等後，仍無法改善。而被上訴人因上訴人未能善為管理職之工作，而提供生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之工作予上訴人，經上訴人拒絕（見原審卷一第43頁），可認上訴人確無法達成被上訴人聘僱上訴人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難以期待被上訴人繼續與上訴人維持僱傭關係，故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自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要求，應屬合法。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無理由：
　　承前所述，上訴人提供之勞務，客觀上無法達成被上訴人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主觀上難以期待其配合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則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情事，於110年12月2日通知上訴人於110年12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屬合法，而兩造間僱傭關係既經被上訴人於110年12月10日合法終止，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進而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72,000元並提繳4,368元至勞工保險局之勞退專戶，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第235條、第234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10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72,000元，按月提繳4,368元至勞退專戶，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鄭貽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